[bookmark: _GoBack]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沈阳市支持航空货运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沈阳市支持航空货运发展的若干政策》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7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沈阳市支持航空货运发展的若干政策
　　为进一步吸引航空公司在我市注册，增加我市航空货运量，促进航空货运发展，加速构建沈阳航空货运枢纽集散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8号)，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如下政策。
　　一、安排民航运输发展政策资金
　　1.基本原则。政策资金使用和管理要遵循透明规范、突出重点、择优扶持、注重绩效的原则，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和高效。
　　2.政策资金的审批与拨付。市政府、机场与各航空公司签署三方协议；市发展改革委、外经贸局、交通局等部门依据新开航线、航班的实际货运等情况，对航空公司的资金需求进行审核确认，提出预算资金申请、分配方案并明确资金来源，报市政府批准；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意见将资金拨付至市发展改革委、外经贸局、交通局等部门，由上述部门根据三方协议将资金拨付至机场，再由机场将资金拨付至相关航空公司。
　　3.政策资金的监管。市发展改革委、外经贸局、交通局负责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开展绩效评价；市财政局负责对市发展改革委、外经贸局、交通局的绩效自评报告进行评估。
　　二、鼓励航空公司开通全货机货运航线，构建和完善货运航线网络
　　1.对新开洲际定期全货机货运航线的航空公司，给予补贴资金20-30万元/班；对新开亚洲、地区定期全货机货运航线，给予补贴资金5-15万元/班。开航市场培育期为2年，第2年补贴标准为上述补贴标准的80%。
　　2.对新开国内定期全货机货运航线的航空公司，给予补贴资金1-2万元/班，开航市场培育期1年。
　　3.对新开临时性国际全货机包机航线的航空公司，给予补贴资金2万元/班；对新开临时性国内全货机包机航线的航空公司，给予补贴资金5000元/班。
　　三、鼓励航空公司在我市设立货运基地，增加全货机运力
　　对在沈阳机场投放3架(含)以上全货机的新设立货运基地的航空公司，根据投放运力大小和机型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资金500-1000万元。
　　四、鼓励航空公司向沈阳机场集货，促进国际、国内及中转货量快速增长
　　在沈阳执飞定期全货机货运航线或腹舱载货航班的航空公司，对超过上一年度货量增量10%以上部分给予奖励资金500元/吨。
　　五、对战略性货运航线和大宗商品运输任务给予支持
　　对战略性洲际定期货运航线、特别重要急需货运航线和重大招商项目涉及大宗商品运输任务，可根据实际需要，经市政府批准，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财政奖励。
　　本政策适用于在我市注册纳税的航空公司，可根据年度绩效评价情况适当调整，调整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由市交通局负责解释。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厅，沈阳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各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